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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务企业及共同债务人：
债务企业：哈尔滨市凯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恒大伟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大庆市恒大永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振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共同债务人：哈尔滨市腾
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骏业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祥业房
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胜智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肇东市恒基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肇东市恒邦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肇东市恒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

债权总额：108,221.28万元。
债权情况：恒大非金债权，为我分

公司收购恒大地产集团哈尔滨有限公

司持有的哈尔滨市恒大伟业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大庆市恒大永盛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哈尔滨市振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四家公司 32.84 亿元债
务，截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项目逾期
重组本金 80,000.00 万元，重组收益 12,
181.67 万元，违约金 16,039.61 万元，合
计 108,221.28 万元。

企业概况
1、哈尔滨市恒大伟业房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成立于2011年01月26日，注册地
址位于哈尔滨市松北区中源大道6611号
恒大剧场2层201室；注册资本：78000万
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9565425
4288；法定代表人：李子义；营业期限：长

期。
2、大庆市恒大永盛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成立于2011年06月14日，注册地址
位于黑龙江省大庆市高新区火炬新街40
号新兴产业孵化器 4#楼 B 区 708 室；注
册资本：258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2306075742349819；法定代表人：任宇
峰；营业期限：长期。

3、哈尔滨市凯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
司成立于2016年11月22日，注册地址哈
尔滨市道里区职工街 38 号；注册资本：
4000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02
MA192Q7621；法定代表人：张楠；营业
期限：长期。

4、哈 尔 滨 市 振 业 房 地 产 开 发 有
限公司成立于 2016 年 9 月 28 日，注册

地址：哈尔滨市香坊区电碳路 6 号中
央广场首期综 9 楼 101 室；注册资本：
2000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2301
10MA19048F1F；法定代表人：范蓉；营
业期限：长期。

项目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为保证、质押、抵押，保证

人为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质押为恒
大地产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质押哈尔滨
市祥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100%股权，
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质押恒大地产集
团哈尔滨有限公司100%股权。抵押资产
为哈尔滨市腾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哈尔滨市骏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押
恒大时代广场 9.17 万平方米土地使用
权；肇东市恒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肇

东市恒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肇东市
恒悦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肇东市恒鑫
现代旅游服务有限公司抵押恒大肇东龙
江梦幻城 55.64万平方米土地使用权；哈
尔滨市恒大兴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
押哈尔滨市阿城区 2.78万平方米商业资
产；重庆恒大基宇置业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抵押重庆1.4万平方米商业资产；哈
尔滨市恒大伟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抵
押哈尔滨市松北区 0.46万平方米商业资
产。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
抵质押物业态丰富，具有较大的变

现价值空间。
合作意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
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
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
界 投 资 者 踊 跃 参 与 、洽 谈 购 买 等 事
宜，若有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
函咨询。

联系人：谢先生 霍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05

53620191 53608712
邮政编码：150001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2023年1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对恒大非金四户债权项目营销公告

债务企业名称：中国房地产开发集
团哈尔滨有限公司。

债权总额：97,572.00万元。
债权情况：中房金蓝湾项目债权资

产，截至 2022年 11月 30日，逾期贷款本
金80,000.00万元，贷款利息12,906.67万
元，罚息 4,665.33 万元。合计 97,572.00
万元。

企业概况
公司成立于 2009年 9月 16日，注册

地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前进路71号；
注册资本：7369.42 万元；统一社会信用
代码：9123010269073625X5；法定代表

人：王宏宇；营业期限：长期；经营范围：
房地产开发经营，土石方工程施工。

项目担保情况
担保方式为保证、抵押，保证人为恒

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抵押资产为中房
金蓝湾项目三期土地使用权。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
抵押物价值较高，项目剩余货值较

大，具有一定的变现价值。
合作意向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内两个投资人市
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
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
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系人：谢先生 霍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05

53620191 53608712
邮政编码：150001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芜湖长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3年1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芜湖长泽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对中国房地产开发集团哈尔滨有限公司债权项目的联合营销公告

债务企业名称：黑龙江省中然房地
产开发有限公司

所在地：哈尔滨市阿城区上京大道
210号

债权总额：16,731.14万元
债权情况：中然地产项目债权资产，

截 至 2022 年 11 月 30 日 ，逾 期 本 金
4339.53 万 元 ，逾 期 利 息 12,391.61 万
元。合计16,731.14万元。

企业概况：该企业于2008年6月成立，
社会统一信用代码：91230100676954998A，
注册资本为20000万元。2009年11月，企
业取得房地产开发企业三级资质，法定代表
人陈长波。注册地址哈尔滨市阿城区上京

大道210号，企业类型为有限责任公司，经营
范围：房地产开发。

项目担保情况：担保方式为抵押、保
证，中然地产以其开发的“丽都国际”项
目一期部分在建工程面积43232.18平方
米，A 地块未开发土地使用权 19645.31
平方米作为抵押，中然地产原实际控制
人黄保忠及其配偶翟国娟提供个人无限
连带责任担保。

资产特点及发展前景：抵押资产为
住宅，具有一定的变现价值。

合作意向：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面对国际和国
内两个投资人市场，欢迎广大有识之士

参与购买债权。
欢迎符合上述交易条件的社会各界

投资者踊跃参与、洽谈购买等事宜，若有
异议或购买咨询请致电或来函咨询。

联系人：谢先生 霍先生 张先生
联系电话：0451-53622405

53620191 53608712
邮政编码：150001
联系地址：哈尔滨市南岗区红军街

10号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

龙江省分公司
北京长富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2023年1月3日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黑龙江省分公司与北京长富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对黑龙江省中然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的联合营销公告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土地管理，促进社
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
理法实施条例》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结
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土地的保
护、开发、利用及相关监督管理活动，适用
本条例。

第三条 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
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各级
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土地管理工作的领
导，全面规划，严格管理，保护和合理开发
利用土地资源，推动节约集约用地，制止
非法占用土地和破坏土地资源的行为。

村民委员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应当
开展日常巡查，及时发现、制止土地违法
行为，并将巡查情况报乡（镇）人民政府。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统一负责全省土地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市（地）、县（市）人民政府（行署）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土地的
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章国土空间规划

第五条 国土空间规划包括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详细规划
应当服从总体规划；相关专项规划应当相
互协同，服从总体规划并与详细规划相衔
接。下级国土空间规划应当服从上级国
土空间规划。

在国土空间规划批准实施前，经依法
批准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规划继
续执行。

第六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应当包括
下列内容：

（一）规划目标、期限和范围；
（二）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和规划

用地布局、结构、用途管制要求；
（三）国土空间分区；
（四）规划实施措施；
（五）其他需要载明的事项。
第七条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省、市

（地）、县（市）、乡（镇）人民政府（行署）分
别组织编制。

市、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依据国土空间
总体规划组织编制详细规划。

相关主管部门组织编制专项规划，应
当遵循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不得违背国土
空间总体规划强制性内容。专项规划的
主要内容应当纳入详细规划。

第八条 国土空间规划实行分级审批。
省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省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由省人民政府报
国务院批准。

哈尔滨市以及国务院指定城市的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
务委员会审议后，由省人民政府审查同
意，报国务院批准。

其他市（地）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同
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委）审议
后，由市（地）人民政府（行署）报省人民政

府批准。
县（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经同级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议后，由市（地）
人民政府（行署）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乡（镇）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由县（市、
区）人民政府报市（地）人民政府（行署）批
准，报省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备案。

城镇开发边界内的详细规划，由市、
县（市）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本
级人民政府批准。城镇开发边界外的村
庄规划，由乡（镇）人民政府报上一级人民
政府批准。

国土空间规划不得擅自修改；确需修
改的，应当先经规划审批机关同意后，按
照法定程序修改。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可以依托国土
空间基础信息平台和国土空间规划实施
监督信息系统，对国土空间规划实施情况
开展动态监测、评估、预警和监管。

第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土地
利用年度计划管理，实行建设用地总量控
制，统筹安排建设项目用地。

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应当优先保障国
家和省重大能源、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
项目和重大产业项目用地。

第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执
行国家土地调查和土地统计制度。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会同同级有关部门进行土地调查，并根
据调查成果、规划土地用途和国家制定的
统一标准，评定土地等级。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依法进行土地统计调查，定
期发布土地统计资料。

第三章耕地保护

第十二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耕
地特殊保护，促进耕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

第十三条 各级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
是本行政区域耕地保护的第一责任人。

上级人民政府对下级人民政府耕地
保护责任目标落实情况进行考核。考核
内容包括耕地保有量、永久基本农田保护
面积、耕地数量变化、耕地占补平衡、永久
基本农田占用和补划、高标准农田建设、
耕地质量保护与提升、耕地保护制度建设
等方面情况。

第十四条 市（地）、县（市）人民政府
（行署）应当严格执行国土空间规划和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采取措施，确保本行政
区域内耕地总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耕
地总量减少的，由上一级人民政府责令在
规定期限内组织开垦与所减少耕地的数
量和质量相当的耕地，本行政区域内不具
备开垦条件的，按照有关耕地易地占补平
衡的规定执行；耕地质量降低的，由上一
级人民政府责令在规定期限内组织整
治。新开垦和整治的耕地，由上一级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会同同级农业农
村主管部门验收。

第十五条 经依法批准非农业建设占
用耕地的，由占用耕地的单位或者个人负
责开垦与所占用耕地的数量和质量相当

的耕地；没有条件开垦或者开垦的耕地不
符合要求的，应当按照省有关规定缴纳耕
地开垦费，专款用于开垦新的耕地。开垦
耕地产生的费用作为建设成本，列入建设
项目总投资或者生产成本。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落
实国家关于耕地保护补偿的有关规定，按
照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原则，在
符合国家规定的前提下，可以结合实际安
排耕地保护资金用于耕地保护补偿，对承
担耕地保护责任的主体根据其耕地保护
实际成效给予补偿激励。

第十七条 非农业建设必须节约使用
土地，可以利用荒地的，不得占用耕地；可
以利用劣地的，不得占用好地。禁止占用
耕地建窑、建坟或者擅自在耕地上建房、
挖砂、采石、采矿、取土等。禁止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发展林果业和挖塘养鱼。

耕地应当优先用于粮食和油、糖、蔬
菜等农产品生产。按照国家有关规定需
要将耕地转为林地、草地、园地等其他农
用地的，应当优先使用难以长期稳定利用
的耕地。

禁止违反规定占用耕地开展绿化造
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道、挖田造湖造景
等活动。

第十八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闲
置、荒芜耕地。

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
用耕地，一年内不用而又可以耕种并收获
的，应当由原耕种该幅耕地的集体或者个
人恢复耕种，也可以由用地单位组织耕
种；一年以上未动工建设的，由用地单位
按照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款的百分之二
十缴纳土地闲置费。

已经办理审批手续的非农业建设占
用耕地，连续二年未使用的，经原批准机
关批准，由市、县（市）人民政府无偿收回
用地单位的土地使用权。该幅土地原为
农民集体所有的，应当交由原农村集体经
济组织恢复耕种。建设项目需要使用时，
对恢复耕种土地有青苗的，由市、县（市）
人民政府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九条 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在国
土空间规划确定的禁止开垦的范围内从
事土地开发活动。

按照国土空间规划，开发未确定土地
使用权的国有荒山、荒地、荒滩从事种植
业、林业、畜牧业、渔业生产的，应当向土
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资源
主管部门提出申请，一次性开发五十公顷
以下的，由县级人民政府批准;一次性开
发超过五十公顷不超过一百公顷的，由市
级人民政府批准；一次性开发超过一百公
顷的，由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二十条 因挖损、塌陷、压占等造成
土地破坏，用地单位和个人应当按照国家
有关规定负责复垦；没有条件复垦或者复
垦不符合要求的，应当缴纳土地复垦费，
专项用于土地复垦。复垦的土地应当优
先用于农业。

第二十一条 建设所占用耕地耕作层
的土壤利用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二条 法律、法规对黑土地等
优质耕地的保护、利用和相关治理、修复
等活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四章建设用地

第一节 一般规定
第二十三条 从事土地开发利用活动，

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减少土壤污染，
并确保建设用地符合土壤环境质量要求。

列入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和
修复名录的地块，不得作为住宅、公共管
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第二十四条 鼓励合理利用地上、地
下空间。开发利用地上、地下空间，应当
符合国土空间规划要求。

地上、地下空间建设用地使用权的取
得，参照地表同类用途国有建设用地使用
权的相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五条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统
筹新增和存量建设用地使用，保障中小企业
用地，优先支持通过工业用地整治改造、城
乡低效用地再开发等方式建设中小企业园
区，促进中小企业集聚发展和转型提升。

第二十六条 建设单位或者个人应当
按照批准的用途使用国有土地。确需改
变土地用途的，应当经有关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同意，报原批准用地的人民
政府批准，按照新的用途需要补缴土地价
款的应当予以补缴。

第二十七条 建设项目施工和地质勘
查需要临时使用土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批准。土地使用
者应当根据土地权属，与有关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或者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村民委员
会签订临时使用土地合同，并按照合同的
约定支付临时使用土地补偿费。临时用
地期满后，未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完
成复垦或者恢复种植条件的，除依法处罚
外，还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八条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使用
乡（镇）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建设用地兴
办企业或者与其他单位、个人以土地使用
权入股、联营等形式共同举办企业的，以
及乡村公共设施、公益事业建设需要使用
土地的，应当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报
批。其中，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
办理农用地转用审批手续。

第二十九条 抢险救灾、疫情防控等
急需使用土地的，可以先行使用土地。其
中，属于临时用地的，用后应当恢复原状
并交还原土地使用者使用，不再办理用地
审批手续；属于永久性建设用地的，建设
单位应当在不晚于应急处置工作结束六
个月内申请补办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第二节 农用地转用
第三十条 建设占用土地，涉及农用

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应当办理农用地转用
审批手续。

永久基本农田转为建设用地的，报国
务院批准。

第三十一条 除国务院授权省人民政
府批准的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外，在国土
空间规划确定的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
地规模范围内，为实施该国土空间规划而
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的，由市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二条 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
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外，
将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农用地转为建设
用地的，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三条 建设项目占用土地，涉
及未利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参照农用地
转用的规定办理审批手续。

第三节 土地征收和占用
第三十四条 属于成片开发建设需要

用地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
和省有关规定编制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
案，经省人民政府依法批准后，方可申请
土地征收。

第三十五条 在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
城市和村庄、集镇建设用地规模范围内，
征收永久基本农田以外的耕地三十五公
顷以下，其他土地七十公顷以下的，省人
民政府可以委托市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三十六条 征收农用地的土地补偿
费、安置补助费标准，按照省人民政府制
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价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七条 征收农用地以外的其他
土地、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等的补偿标准，
按照省人民政府制定公布的区片综合地
价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
将被征地农民纳入相应的养老等社会保
障体系。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障费用主
要用于符合条件的被征地农民的养老保
险等社会保险缴费补贴。

第三十九条 建设项目占用具有合法
使用权的国有农用地的，参照集体土地征
收的补偿标准实施。

第四节 宅基地管理
第四十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

处宅基地。
农村村民宅基地，每户不得超过三百

五十平方米。城市近郊和乡（镇）人民政
府所在地以及省属农、林、牧、渔场场部的
宅基地，每户不得超过二百五十平方米。

农村村民建住宅应当符合乡（镇）国
土空间规划和村庄规划，不得占用永久基
本农田，并结合旧村改造，尽量使用原有
宅基地和村内空闲地。

第四十一条 人均土地少、不能保障
一户拥有一处宅基地的地区，县级人民政
府在充分尊重农村村民意愿的基础上，通
过提供安置房等措施，保障农村村民实现
户有所居。

第四十二条 农村村民申请宅基地
的，应当以户为单位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提出申请；没有设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的，应当向所在的村民小组或者村民委员
会提出申请。宅基地申请依法经农村村
民集体讨论通过并在本集体范围内公示
后，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批准。其中，
涉及占用农用地的，应当依法办理农用地
转用审批手续。

农村村民出卖、出租、赠与住宅后，再
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

第四十三条 鼓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及其成员盘活利用闲置宅基地和闲置住
宅，通过自主经营、合作经营、委托经营等
方式，发展农家乐、民宿、乡村旅游等新产
业、新业态，增加经济收入，壮大农村集体
经济组织实力。

第四十四条 允许进城落户农村村民
依法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退出的宅基地
在符合国土空间规划的前提下，优先用于
保障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宅基地
需求。

第四十五条 省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
管部门负责全省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理
有关工作。

市、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
负责本行政区域内农村宅基地改革和管
理有关工作。

第五节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管理
第四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在土

地利用年度计划中对集体经营性建设用
地作出合理安排。

第四十七条 拟使用集体经营性建设
用地的产业和项目，参照国有建设用地

《限制用地项目目录》和《禁止用地项目目
录》进行用地审核，应当符合废气、废水的
排放标准，符合固体废物、噪声管理的环
保要求。

第四十八条 土地所有权人应当按照
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出租等方案，
对于同一宗地有两个以上意向用地者的，
应当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确定土地使
用者；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可以以协
议方式确定土地使用者。

第五章监督检查

第四十九条 省人民政府授权的机

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条例的规定，
对市、县级人民政府下列土地利用和土地
管理情况进行督察：

（一）耕地保护情况；
（二）土地节约集约利用情况；
（三）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情况；
（四）国家有关土地管理重大政策落

实情况；
（五）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执行情况；
（六）其他土地利用和土地管理情况。
第五十条 被督察的市、县级人民政

府违反土地管理法律、法规，或者落实
国家和省有关土地管理重大决策不力
的，省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可以向被督
察的人民政府下达督察意见书，被督察
的人民政府应当组织整改，并及时报告
整改情况。省人民政府授权的机构可以
约谈被督察的人民政府有关负责人，对
发现的违法问题依法移送有关机关处
理。

第五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当按
照职责分工，开展监督检查工作，依法应
当给予行政处罚的，由有权机关作出行政
处罚决定。

第五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在监督
检查工作中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
当及时将案件移送有关机关依法处理。

第六章法律责任

第五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以及
自然资源、农业农村等有关部门和乡（镇）
人民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
的，由有权机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
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一）违反法定权限、程序，擅自批准
或者修改国土空间规划的；

（二）违反法定权限、程序或者不按照
国土空间规划确定的土地用途批准土地
使用的；

（三）违反法定权限、程序审批同意占
用耕地开展绿化造林、超标准建设绿色通
道、挖田造湖造景等活动，或者占用永久
基本农田扩大自然保护地的；

（四）违反法定权限、程序进行土地征
收的；

（五）违法减免土地有偿使用费等土
地费用的；

（六）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
舞弊的行为。

第五十四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自然
资源主管部门或者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作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当事人不服的，可以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的规定申请
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逾期不申
请行政复议或者不提起行政诉讼，又拒
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行政处
罚决定的部门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
行。

第五十五条 拒绝、阻碍自然资源主
管部门、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依法
执行职务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予以处罚；构成
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附则

第五十六条 法律、行政法规对土地
管理已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七条 本条例自 2023 年 3 月 1
日起施行。1999年12月18日黑龙江省第
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
会议通过的《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同
时废止。

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
（2022年12月22日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黑龙江省土地管理条例》已由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第三十九次会议于2022年12月22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黑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22年12月26日

黑龙江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58号


